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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本季度报告已经本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全体董事均出

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1.3� �本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先生、董事兼总裁侯启军先生、财务总监柴守平先生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分别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1.1�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2,634,160 2,432,266 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225,894 1,214,286 1.0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022 61,802 0.4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91,041 542,654 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55 10,153 1.0

净资产收益率（%） 0.8 0.8 -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056 0.055 1.0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056 0.055 1.0

2.1.2�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2,634,448 2,432,558 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226,174 1,214,570 1.0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022 61,802 0.4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91,041 542,654 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51 10,150 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731 12,348 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 0.8 -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056 0.055 1.0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056 0.055 1.0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收入/（支出）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益 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88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转回 1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净损益 5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26)

小计 (4,600)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1,128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 (8)

合计 (3,480)

2.1.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本期净利润为人民币160.49亿元， 按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计算的本期净利润为人民币160.45亿元，差异为人民币0.04亿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计算的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4,264.19亿元，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14,267.00亿元，差异为人民币2.81亿元。本集团的准则差异主要是由于1999年非固定资产、

油气资产评估所产生。 本公司1999年重组改制时，对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于2017

年12月19日更名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前后均简称“中国石油集团” ）投入

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对上述评估结果中非固

定资产、油气资产的部分未予确认。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本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股东总数为533,290名， 其中境内A股股东526,781名， 境外H股股东6,509名

（包括美国存托证券注册股东164名）。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石油集团 国家 80.87

148,010,665,536

(1)

0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2)

境外法人 11.41

20,883,204,087�

(3)

0 0

中石油集团－中信建投证券－

17中油E2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国有法人 2.09 3,819,989,252 0 3,819,989,252

中石油集团－中信建投证券－

17中油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

国有法人 1.12 2,051,488,603 0 2,051,488,60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2 1,139,138,704 0 0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972,762,646 0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4 797,794,036 0 0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4 624,000,000 0 0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4 440,000,000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4) 境外法人 0.13 229,807,062 0 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股份种类

中国石油集团 148,010,665,536 A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0,883,204,087 H股

中石油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7中油E2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3,819,989,252 A股

中石油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7中油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2,051,488,603 A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39,138,704 A股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972,762,646 A股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797,794,036 A股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0 A股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440,000,000 A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9,807,062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

资附属公司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注：

（1） 此数不包括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Fairy�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间接持有的H股股份。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

司，以代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本公司H股股票。

（3） 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Fairy�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

291,518,000股H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0.16%，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名

义持有人持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投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2.3�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4� �业绩回顾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存在不确定性风险；中国经

济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

年同期增长6.4%，实现平稳开局。 国际石油市场供需趋向平衡，国际油价震荡上行，均价低

于上年同期，美国西德克萨斯原油现货平均价格为54.87美元/桶，比上年同期下降12.8%；北

海布伦特原油现货平均价格为63.13美元/桶，比上年同期下降5.5%。国内成品油消费增速放

缓，仍呈供需宽松局面。

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本集团坚持稳健发展方针，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开源节流

降本增效，加快结构调整，抓住国际油价震荡上行、天然气市场需求较快增长等有利时机，

加强油气两条业务链生产运行，生产经营实现良好开局。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按照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910.41亿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5,426.54亿元

增长8.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02.55亿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101.53亿

元增长1.0%。

勘探与生产业务优化勘探部署，夯实稳油增气的资源基础，加快油气产能建设，油气产

量均同比增长。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生产原油223.4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4.6%；

生产可销售天然气999.9十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8.9%；实现油气当量产量390.1百万

桶，比上年同期增长6.4%，其中国内油气当量产量337.5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5.0%；海外

油气当量产量52.6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16.0%。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勘探与生产板块

坚持低成本战略，大力推进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单位操作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1.5%；得益于

加强成本管控等因素影响，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143.26亿元，比上年同期的

人民币97.41亿元增长47.1%。

炼油与化工业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和产品结构， 增产适销高效产品，合

理调整生产柴汽比， 由上年同期的1.25降至本年的1.07； 抓住化工产品需求增长的市场机

遇，不断提高高效化工装置负荷，化工商品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3.9%。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

度，本集团共加工原油291.6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3.3%；生产汽油、柴油和煤油2,770.8万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5.8%。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炼油与化工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29.99

亿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84.41亿元减少人民币54.42亿元。其中炼油业务实现经营利润人

民币0.46亿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39.06亿元减少人民币38.60亿元，主要是由于公司炼油

产品库存减利以及公司推进内部价格市场化影响； 化工业务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29.53亿

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45.35亿元减少人民币15.82亿元，主要是由于化工产品毛利下降影

响。

销售业务抓住成品油价格上升有利时机，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营销策略，持续扩销

增销，有效保障炼厂后路畅通；开拓海外高效市场，确保产业链畅通的同时提高整体盈利能

力，销售汽油、柴油和煤油4,205.7万吨，同比下降0.8%。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受成品油毛

利上升及营销措施增效等因素影响，销售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35.17亿元，比上年同期

经营利润人民币18.65亿元增长88.6%。

天然气与管道业务统筹自产气、进口气和液化天然气（LNG）等多种资源，优化天然气

产运销方案，持续做好重点高效市场开发，有效保障销售效益；同时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布

局合理、安全高效的天然气管网建设。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受天然气价格、销量比上年同

期上升等因素影响，天然气与管道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125.82亿元，比上年同期人民币

111.87亿元增长12.5%，其中，公司采取措施有效控制销售进口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亏损，

在销量增加的情况下，净亏损人民币32.89亿元，比上年同期的净亏损人民币58.24亿元减亏

人民币25.35亿元。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 本集团原油平均实现价格为59.53美元/桶， 比上年同期下降

5.8%，其中国内实现价格为59.38美元/桶，比上年同期下降6.5%；本集团天然气平均实现价

格为6.63美元/千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上升4.7%，其中国内实现价格为6.55美元/千立方英

尺，比上年同期上升10.5%。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

生产经营数据 单位

截至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同比增减(%)

2019年 2018年

原油产量 百万桶 223.4 213.7 4.6

其中：国内 百万桶 182.7 180.0 1.5

海外 百万桶 40.7 33.7 21.0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999.9 918.5 8.9

其中：国内 十亿立方英尺 928.8 848.5 9.5

海外 十亿立方英尺 71.1 70.0 1.5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390.1 366.8 6.4

其中：国内 百万桶 337.5 321.5 5.0

海外 百万桶 52.6 45.3 16.0

原油加工量 百万桶 291.6 282.2 3.3

汽油、煤油、柴油产量 千吨 27,708 26,181 5.8

其中：汽油 千吨 12,032 10,594 13.6

煤油 千吨 2,790 2,376 17.4

柴油 千吨 12,886 13,211 (2.5)

汽油、煤油、柴油销售量 千吨 42,057 42,409 (0.8)

其中：汽油 千吨 17,762 17,657 0.6

煤油 千吨 4,544 4,382 3.7

柴油 千吨 19,751 20,370 (3.0)

生产经营数据 单位

截至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同比增减(%)

2019年 2018年

主要化工产品产量

乙烯 千吨 1,560 1,463 6.6

合成树脂 千吨 2,479 2,370 4.6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千吨 372 384 (3.1)

合成橡胶 千吨 243 235 3.4

尿素 千吨 0 70 (100.0)

注：原油按1吨=7.389桶，天然气按1立方米=35.315立方英尺换算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变动

(%)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24,081 95,133 30.4 主要是公司资金头寸变化

预付款项 33,338 17,103 94.9 主要是由于预付材料、物资款等款项增加

使用权资产 182,133 - -

根据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 ），确

认使用权资产， 比较财务报表不需要进行调

整（详见3.6�其他重大事项）

长期待摊费用 9,181 28,529 (67.8)

主要是按照新租赁准则将原计入长期待摊费

用的预付租金计入使用权资产

短期借款 99,906 62,368 60.2 主要是由于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借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48,383 33,808 43.1

主要是由于根据业务工作量确认的其他应付

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35,584 75,370 (52.8)

主要是偿还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应付

债券

应付债券 131,692 91,817 43.4

主要是由于2019年一季度发行债券人民币

400亿元

租赁负债 163,171 - -

根据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租赁准则，确

认租赁负债， 比较财务报表不需要进行调整

（详见3.6�其他重大事项）

项目

截至3月31日止

3个月期间

变动

(%)

变动主要原因

2019年 2018年

利息费用 7,602 5,593 35.9

主要是按照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

负债产生的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797 581 37.2 主要是银行存款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6 (4) -

主要是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变化影

响

信用减值损失 (92) - -

主要是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

加

资产处置收益 18 81 (77.8)

主要是非流动资产的处置利得减

少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784) (4,960) (84.2)

主要是由于汇率影响海外子公司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100 (3,800) -

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18) (3,600) (99.5)

综合收益总额 15,261 10,249 48.9

主要是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0,351 6,350 63.0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053 (8,049) - 主要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做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与本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中重要事项章节披露的情况一致，未发生影响相关承诺事项履行的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3.6� �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不适用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

3.6.1� �中国会计准则变化及影响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新租赁准则。 新租赁准则修订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简称“原租赁准则” ）。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

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租赁准则完善了租赁的定义，本集团在新租赁准则下根据租赁的定义评估合同是否

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集团在首次执行日选择不重新

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本集团作为承租人，原租赁准则下，本集团根据租赁是否实质上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

的全部风险和报酬转移给本集团，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本集团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本集团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

日本集团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按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

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的方法计量使用权资产。

执行新租赁准则，本集团于2019年1月1日及2019年3月31日分别确认使用权资产人民

币1,817.82亿元及1,821.33亿元，分别确认租赁负债人民币1,631.96亿元及1,631.71亿元。

3.6.2�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变化及影响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开始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租赁》（“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引入了单一的资产负债表内租赁会计模型。 本集团作为承租

人确认一项标的资产的使用权，同时根据支付的租金确认一项租赁负债。 出租人会计政策

仍与之前相同。

本集团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时采用经修订的追溯法，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进行调整。

作为承租人，本集团之前根据租赁是否将与标的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

酬转移给本集团的评估，将租赁分类为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

号， 本集团将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确认为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即这些租赁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之内。

本集团已选择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将相关

的租赁付款额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本集团于2019年1月1日及2019年3月31日分别确认使用权资产人民币2,406.42亿元

及2,415.39亿元，分别确认租赁负债人民币1,631.96亿元及1,631.71亿元。

本集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中国会计准则下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的使用权资产

存在差异，主要由于两准则对中国境内土地使用权的报表列报存在差异。

3.6.3� �增值税税率及管道运输价格调整

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为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深化增

值税改革，自2019年4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

2019年3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调整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

的通知》，根据增值税税率调整情况，决定自2019年4月1日起，调整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

有限公司等13家跨省管道运输企业管道运输价格。

以上事项不影响本集团业务的连续性及管理层的稳定性，有利于本集团各项业务的持

续健康发展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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